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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101301 总学时 64 学分 4

课程名称 宪法学

课程英文名称 Constitutional Law

适用专业 法学、知识产权

先修课程 无

开课部门 文法学院法律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本科专业必修课，是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基础主干课程，其内容

包括宪法学基本理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度两部分。准确、全面、客观地理

解和把握宪法学原理和中国宪法制度，将有利于学生奠定学习其他法律的基础，

有利于学生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总体把握，有利于学生在学习、生活、工作中增强

宪法意识。

课程目标 1：使学生准确、全面、客观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宪法基本原则、基

本制度，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珍视、拥护和热爱。

课程目标 2：使学生了解西方宪法现象和宪政原理，为学生理解中国宪法、

宪政现象提供比较、鉴别的对象。

课程目标 3：为学好《刑法》、《民法》等其他法学课程奠定坚实的宪法学基

础。

课程思政目标：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观，使其能够具有社会责任感和

公民自觉，能够坚持正确的伦理道德主张，理解并履行法律职业群体的社会责任。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导论

教学基本内容：

（1）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宪法学的历史发展

（3）宪法学的分类和特征

（4）学习宪法学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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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教学基本要求：

帮助学生理解宪法学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的不同，为学生学习宪法学树立世

界观和方法论。

2.宪法学基本原理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和本质

第二节 宪法的分类和渊源

第三节 宪法的制定、解释与修改

第四节 宪法的效力和作用

思政元素：社会主义宪法观念，遵守宪法。

教学基本要求：

(1)使学生在各种宪法概念的比较中，理解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2)使学生

全面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宪法的阶级性，初步树立正确的宪法观；(3)使学

生通过对宪法的分类、渊源、宪法制定、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的学习，初步掌握

宪法学基本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3.宪法的历史发展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宪法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思政元素：新中国宪法的人民性与优越性。

教学基本要求：

(1)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理解到我国现行宪法是我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2)使学生了解中外宪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知识。

4. 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宪法的指导思想

第二节 宪法基本原则

思政元素：以人民为本，全面贯彻人民主权原则。

教学基本要求：

（1）使学生理解宪法指导思想及其对宪法的重大意义。（2）使学生理解宪

法基本原则及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5. 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国家性质

第二节 国家形式

第三节 国家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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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主动维护国家尊严，维护国旗国歌国徽。

教学基本要求：

(1)帮助学生理解政体与国体的关系、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含义和

内容；（2）理解我国国家结构形式，了解我国的国家象征。

6. 国家基本制度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经济制度

第二节 政治制度

第三节 文化制度

第四节 社会制度

思政元素：拥护国家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

教学基本要求：

(1)本章的教学首先是让学生掌握我国的基本制度，(2)其次是让学生在了解

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国体有更全面的理解。

7.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

第二节 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三节 公民的基本义务

思政元素：公民权利的合理利用，道德与公民义务的关系。

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我

国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2）本章教学着重于两方面：其一，重点讲

授公民基本权利的含义、宪法意义、基本权利的理论分类、基本权利的边界等关

于基本权利的基本宪法理论，帮助学生了解、把握基本权利的基本知识、树立正

确的人权观念；其二，重点讲授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分析我国宪

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现实性和发展性（历史性），帮助学生正确看待我

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从而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所谓抽象的、普适的人权论。

8.国家机构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国家机构的一般原理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四节 国务院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六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七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八节 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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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节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

思政元素：拥护社会主义基本国策，拥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一国两制”。

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的原则；（2）掌握我国中央国家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务院、中央军

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国家机构、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的组成和职权。

9. 宪法实施的监督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宪法实施

第二节 宪法监督

第三节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思政元素：关注我国宪法监督体制改革动向。

教学基本要求：

（1）使学生理解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性。（2）使学生理解我国宪法监督制

度的特点及历史性。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 导论 2 2

2. 宪法学基本原理 4 4

3. 宪法的历史发展 2 2

4. 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4 4

5. 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 4 4

6. 国家基本制度 4 4

7.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20 20

8. 国家机构 20 20

9. 宪法实施的监督 4 4

合 计 64 64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课堂教学中将结合所学内容穿插一些实际案例和课堂讨论，引导学生运用法

学理论、法律规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理论教学中，将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配合授课内容制作幻灯片，插入音频或视频，加强课堂的生动性，帮助学生理解

相关理论和知识，树立社会主义宪法观、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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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并达成思政目标。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宪法学》（第二版），《宪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ISBN

9787040526219

2.参考资料

（1）《宪法》（第七版），许崇德、胡锦光，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ISBN

9787300294971

（2）《宪法》（第五版），周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ISBN

9787040550306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1）本课程将结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学生进行综合

考核；（2）平时考查（综合考虑出勤率、课堂表现，提交的作业等因素）占 30%；

（3）期终考试（闭卷）占 70%。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本大纲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每届学生情况不同、当年学界研究及立法情况不

同、法学本科专业课教学手段、方法等变化，任课教师可以做出适当调整。

大纲执笔人：尹好鹏

大纲审核人：刘泽军

开课系主任：王海桥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袁凤识

制（修）订日期：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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